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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8_E5_9B_BD_E5_c40_65233.htm 一《电子商务示范法》

的产生过程 随着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简

称EDI）等现代通讯手段在国际商业中的使用迅速增多，各国

对EDI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在国际贸易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越来越多。1991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下属的国际支

付工作组开始负责制定一部世界性的EDI统一法。1993年，该

工作组在维也纳召开第26届大会，会议全面审议了世界上第

一部EDI统一法草案《电子数据交换及贸易数据通信手段有关

法律方面的统一规则草案》。由于不同法系的法律不可能很

快协调完备，为适应各国对EDI统一法的迫切要求，统一法采

取了灵活的"示范法（model law ）"形式。同时，科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互联网络变得更加普及，

到1996年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展开的开放式数据交换比EDI

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因此，1996年贸法会大会决定，统一法

标题中不再使用"电子数据交换（EDI）"的字样，代之以"电

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并将《示范法草案》名称改

为《电子商务示范法》。同年12月16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第85次全体大会以51/162号决议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

法》这一法律范本。该法解决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电子商务

法律上的空白或不完善的问题，促进了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

。 二《电子商务示范法》的主要内容。 《电子商务示范法》

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电子商务总的方面，共三章15

条，。第二部分只有一章2条，它涉及货物运输中使用的电子



商业，本文仅就第一部分的条款做介绍。 第一章"一般条款"

，包括适用范围、定义、解释、经由协议的改动等4个条款；

第二章"对数据电文的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对数据电文的

法律承认、书面形式、签字、原件、数据电文的可接受性和

证据力、数据电文的留存；第三章"数据电文的传递"，包括

合同的订立和有效性，当事各方对数据电文的承认，数据电

文的归属、确认、收讫、发出和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地点

等5个条款。 （一）第一章：一般条款。 1．适用范围：示范

法第一条对适用范围做了规定即"本法适用于在商业活动方面

使用的`以一项数据电文为形式的任何种类的信息"。它的适用

很广，包括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各样通讯手段生成、储

存或传递信息的情况，而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形式或手段。该

法还专门对"商业"一词做了广义的解释，使其包括不论是契

约性或非契约性的一切商业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种种事项。

商业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交换货物或

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分销协议，商业代表或代理，客帐代

理，租赁，工厂建造，咨询，工程设计，许可贸易，投资，

融资，银行业务，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合营或其它形式

的工业或商业合作，空中、海上、铁路或公路的客、货运输

。 2．定义。在本章第二条中，该法对"数据电文"、"收件人"

、"电子数据交换（EDI）"、"发端人"、"收件人"、"中间人"

、"信息系统"等词均做了定义。"数据电文"系指经由 电子手段

、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

或传真；"电子数据交换(EDI)"系指电子计算机之间使用某种

商定标准来规定信息结构的信息电子传输。一项数据电文的"



发端人"系可认定为：(a)发送或生成该数据电文的人；(b)被

代表发送或生成该数据电文的人；(c)对数据电文予以储存的

人；（d）但不包括作为中间人来处理该数据电文的人。一项

数据电文的"收件人"系指发端人意欲由其接收该数据电文的

人。"中间人"，就某一特定数据电文而言，系指代表另一个

发送、接收或储存该数据电文或就数据电文提供其它服务的

人。"信息系统"系指生成、发送、接收、储存或用其他方法

处理数据电文的人。 第三条提醒各国对该法做出解释时，应

考虑到其国际渊源以及促进其统一适用和遵守诚信的必要性

。第四条规定合同各方对本法第三章有关电子商业的规定享

有另做规定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不适用于该法第二章。 

。 （二）第二章`对数据电文的适用法律要求。 1、对数据电

文的法律承认。第五条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

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认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不

应歧视数据电文，应同等对待数据电文与书面文件。 2、书

面形式要求。示范法第六条规定，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

书面形式，或规定了信息不采用书面的后果，那么只要一项

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

求。我们知道，电子商务产生的非纸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

书面文件相差很大，传统的书面文件包括书面的合同、协议

和各种书面单据如发票、收据等，它们是由有形的纸张和文

字表现出来，具有有形物的特点。如文件可以被阅读，可以

用笔签字证明合法有效。而数据电文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调用

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脑显示在屏幕上的文字来

表现，电子文件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介质等。贸法

会扩大了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使电子数据能纳入



书面范畴。这一方法可称为功能等同法，即符合书面形式功

能的东西便可视为书面形式，而不论它是"纸"还是"电子数据"

。由此可见，示范法对数据电文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信息可

以阅读或复制。 3、签字。示范法第7条规定了如果符合下列

两种情况，数据电文就满足签字的基本法律要求：（a）如果

数据电文的发端人或收件人使用了一种方法，其效果是既鉴

定了该人的身份，又表明了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的信息

，并且(b)从所有各种情况来看，包括根据任何相关协议，所

用方法是可靠的，对生成或传递数据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

当的。 4、原件。示范法第8条规定了数据电文原件的特点。

与传统的书面原件之规定有所不同。书面形式的原件一般应

具有下列特点，既除了具有可阅读、复制和保存的特点外，

它能确保其所载的原始数据的完整性与不被改动性。如果把

数据电文的"原件"界定为信息固定于其上的媒介物，则根本

不可能谈及任何数据电文的"原件"，因为数据电文的收件人

所收到的总是该"原件"的副本。示范法也用功能等同法重新

确定了数据电文"原件"的概念。该条强调了作为数据电文原

件信息的完整性，规定了在评定信息完整性的标准应当是：

除加上背书及在通常传递、储存和显示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动

外，有关信息是否保持完整，未做改变；并且应根据生成信

息的目的和参照所有相关情况来评定所要求的可靠性标准。

该条对物权凭证、流通票据和金融交易电子合同等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它们必须是原样未被改动的，以"原件"形式传递

，这样才能保证在国际商业往来中当事人广泛的合法权益 。

5、数据电文的证据力、可接受性和留存。示范法第9条充分

肯定了数据电文在法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同时，



也确立了数据电文的证据价值。第10条针对现有的信息储存

要求确立了一套留存替代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